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320965252.2

(22)申请日 2023.04.25

(73)专利权人 东莞市德门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石潭埔

塘清西路28号C栋501室

(72)发明人 黄伟植　戴海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嘉勤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4651

专利代理师 帅进军

(51)Int.Cl.

H04R 1/1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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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无线耳机，包括主板、芯片、

电池线、喇叭线、陶瓷天线结构以及充电柱，主板

具有相对设置的顶端以及底端，充电柱设置于底

端，电池线以及喇叭线设置于顶端，芯片与陶瓷

天线结构设置于主板上，且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

芯片远离充电柱的一侧，主板具有第一部分和第

二部分，第一部分位于陶瓷天线结构到顶端之

间，第二部分陶瓷天线到底端之间，第一部分、喇

叭线以及电池线形成第一辐射区，第二部分以及

充电柱形成第二辐射区，以增大辐射范围以及降

低入耳衰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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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板、芯片、电池线、喇叭线、陶瓷天线结构以及充

电柱，所述主板具有相对设置的顶端以及底端，所述充电柱设置于所述底端，所述电池线以

及所述喇叭线设置于所述顶端，所述芯片与所述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所述主板上，且所述

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所述芯片远离所述充电柱的一侧，所述主板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所述第一部分位于所述陶瓷天线结构到所述顶端之间，所述第二部分所述陶瓷天线到

所述底端之间，所述第一部分、所述喇叭线以及所述电池线形成第一辐射区，所述第二部分

以及所述充电柱形成第二辐射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板的宽度相同，所述第一部分

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二部分的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板的宽度相同，所述第一部分

的长度与所述第二部分的长度相等。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部分的长度为所述主板的长

度的三分之一。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天线结构包括天线

主体和净空区。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片与所述陶瓷天线结

构间隔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喇叭线与所述电池线间

隔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片以及所述陶瓷天线

结构设置于所述主板的中间区域。

9.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柱包括间隔设置的

第一充电件以及第二充电件。

10.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无线耳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喇叭线与所述电池线

分别设置于所述顶端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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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耳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无线耳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无线耳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无线耳机，例如真无线立体声(True  Wireless  Stereo，TWS)耳机因其小型

化和便携性而得到迅速普及，深受大众的喜爱。

[0003] 因TWS耳机天线空间很紧凑，主板较短，导致辐射不够，通常需要整机主板及主板

上连接的喇叭线和电池线等外接设备参与辐射。但因喇叭线和电池线等外接设备完全紧贴

人体，导致入耳时衰减增大，同时，因陶瓷天线结构设置在主板末端区域，而辐射区在陶瓷

天线结构的对立端，即在主板顶端区域，导致整机陶瓷天线结构的辐射在某些方向存在明

显的差异，进而导致在使用时某些方位信号传输效果不佳，影响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此，本申请提供一种无线耳机，以解决现有的无线耳机在入耳衰减增大以及

在某些方位信号传输效果不佳的问题。

[0005] 本申请提供一种无线耳机，包括主板、芯片、电池线、喇叭线、陶瓷天线结构以及充

电柱，所述主板具有相对设置的顶端以及底端，所述充电柱设置于所述底端，所述电池线以

及所述喇叭线设置于所述顶端，所述芯片与所述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所述主板上，且所述

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所述芯片远离所述充电柱的一侧，所述主板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

分，所述第一部分位于所述陶瓷天线结构到所述顶端之间，所述第二部分所述陶瓷天线到

所述底端之间，所述第一部分、所述喇叭线以及所述电池线形成第一辐射区，所述第二部分

以及所述充电柱形成第二辐射区。

[0006] 其中，所述主板的宽度相同，所述第一部分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二部分的长度。

[0007] 其中，所述主板的宽度相同，所述第一部分的长度与所述第二部分的长度相等。

[0008] 其中，所述第一部分的长度为所述主板的长度的三分之一。

[0009] 其中，所述陶瓷天线结构包括天线主体和净空区。

[0010] 其中，所述芯片与所述陶瓷天线结构间隔设置。

[0011] 其中，所述喇叭线与所述电池线间隔设置。

[0012] 其中，所述芯片以及所述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所述主板的中间区域。

[0013] 其中，所述充电柱包括间隔设置的第一充电件以及第二充电件。

[0014] 其中，所述喇叭线与所述电池线分别设置于所述顶端的边缘。

[0015] 在本申请的无线耳机中，通过将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芯片靠近喇叭线以及电池线

的一侧，使得陶瓷天线结构到顶端之间的主板、喇叭线以及电池线形成第一辐射区，且陶瓷

天线结构到底端之间的主板以及充电柱形成第二辐射区，即形成两个可以辐射的辐射区，

使得无线耳机佩戴时，即使喇叭线以及电池线等外接设备均入耳了，大部分辐射被吸收，但

因陶瓷天线结构到底端之间的主板以及充电柱还设置有另一个辐射区，仍然可以参与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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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即增大了辐射范围，从而避免入耳时衰减增大，以保证具有较佳的入耳效果；同时，因陶

瓷天线结构设置于芯片靠近喇叭线以及电池线的一侧，使得在陶瓷天线结构相对的两个方

向上均设置有辐射区，以使得相对的两个方向均可以参与辐射，以避免在陶瓷天线结构辐

射性能差的方向使用时，出现卡顿、断连、信号不稳定等情况，以保证通信质量。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

图。

[0017] 图1是本申请提供的一种无线耳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

[0019] 10、无线耳机；100、主板；200、陶瓷天线结构；300、电池线；400、喇叭线；500、芯片；

600、充电柱；700、第一辐射区；800、第二辐射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非全部实施例。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技

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

围。在不冲突的情况下，下述各个实施例及其技术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1] 本申请提供一种无线耳机，包括主板、芯片、电池线、喇叭线、陶瓷天线结构以及充

电柱，主板具有相对设置的顶端以及底端，充电柱设置于底端，电池线以及喇叭线设置于顶

端，芯片与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主板上，且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芯片远离充电柱的一侧，主

板具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位于陶瓷天线结构到顶端之间，第二部分陶瓷天线

到底端之间，第一部分、喇叭线以及电池线形成第一辐射区，第二部分以及充电柱形成第二

辐射区。

[0022] 在本申请中，通过将陶瓷天线结构设置于芯片靠近喇叭线以及电池线的一侧，使

得第一部分、喇叭线以及电池线形成第一辐射区，且第二部分以及充电柱形成第二辐射区，

即形成两个可以辐射的辐射区，使得无线耳机佩戴时，即使喇叭线以及电池线等外接设备

均入耳了，致使大部分辐射被吸收，但因第二部分以及充电柱还设置有另一个辐射区参与

辐射，增大了辐射范围，从而避免入耳时衰减增大，以保证具有较佳的入耳效果；同时，因陶

瓷天线结构设置于芯片靠近喇叭线以及电池线的一侧，使得第一部分、喇叭线以及电池线

形成第一辐射区，且第二部分以及充电柱形成第二辐射区，即在陶瓷天线结构相对的两个

方向上均设置有辐射区，以使得相对的两个方向均可以参与辐射，以避免在陶瓷天线结构

辐射性能差的方向使用时，出现卡顿、断连、信号不稳定等情况，以保证通信质量。

[0023] 在实际场景中，无线耳机中上述任一元件的具体结构，可根据例如无线耳机的外

壳体等客观场景适应性而定。为便于清楚的描述本申请，下文以图1所示的结构设计进行示

例性说明。

[0024] 请参考图1，图1是本申请提供一种无线耳机的结构示意图。本申请提供一种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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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10，包括主板100、芯片500、电池线300、喇叭线400、陶瓷天线结构200以及充电柱600，

主板100具有相对设置的顶端以及底端，充电柱600设置于底端，电池线300以及喇叭线400

设置于顶端，芯片500与陶瓷天线结构200设置于主板100上，且陶瓷天线结构200设置于芯

片500远离充电柱600的一侧，第一部分、喇叭线400以及电池线300形成第一辐射区700，第

二部分以及充电柱600形成第二辐射区800，第一辐射区700以及第二辐射区800用于辐射信

号。

[0025] 在图1所示的可实施场景中，芯片500以及陶瓷天线结构200设置于主板100的中间

区域。

[0026] 充电柱600可以包括间隔设置的第一充电件以及第二充电件，以利于快速充电，这

两个充电件的一端均设置于主板100的底端，另一端均延伸出主板100之外。应理解，充电柱

600的结构形态还可以为例如单个充电件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数量的充电件，本申请不予

以限定。

[0027] 现有技术中，因TWS耳机天线结构空间较紧凑，主板又较短，导致辐射不够，需要整

机主板及主板上连接的喇叭线和电池线等外接设备参与辐射。但因喇叭线和电池线等外接

设备完全紧贴人体，导致入耳时衰减非常大，同时，因天线结构通常设置在芯片靠近充电柱

的一侧，即天线结构在主板末端，辐射区在天线结构的对立端，即辐射区均在喇叭线和电池

线的一侧，导致整机天线结构的辐射在某些方向存在较大的差异，如设置有喇叭线以及电

池线的相反方向，进而导致整机在使用时，某些方位信号传输效果较差，影响使用。

[0028] 而在本申请中，通过将陶瓷天线结构200设置于芯片500靠近喇叭线400以及电池

线300的一侧，使得第一部分、喇叭线400以及电池线300形成第一辐射区700，且第二部分以

及充电柱600形成第二辐射区800，即形成两个可以辐射的辐射区，并因在陶瓷天线结构200

与充电柱600之间设置芯片500，以使得第二辐射区800的面积足够大，使得无线耳机10佩戴

时，即使喇叭线400以及电池线300等外接设备均入耳了，而致使大部分辐射被吸收，也即第

一辐射区700的辐射被吸收，但因第二部分以及充电柱600还设置有另一个辐射区参与辐

射，即增大了辐射范围，从而避免入耳时衰减增大，保证具有较佳的入耳效果；同时，因陶瓷

天线结构200设置于芯片500靠近喇叭线400以及电池线300的一侧，使得第一部分、喇叭线

400以及电池线300形成第一辐射区700，且第二部分以及充电柱形成第二辐射区800，即在

陶瓷天线结构200相对的两个方向上均可以参与辐射，以避免在陶瓷天线结构200辐射性能

差的方向使用时，如设置有喇叭线以及电池线的相反方向，出现卡顿、断连、信号不稳定等

情况，即使得陶瓷天线结构200的辐射方向性更好，以保证通信质量。

[0029] 陶瓷天线结构200的材料可以为陶瓷，陶瓷天线结构200包括天线主体和净空区，

可选地，主板100的宽度相同，第一部分的长度r1为主板100的长度的三分之一，也即第一部

分的面积为整个主板100的面积的三分之一。

[0030] 通过将陶第一部分的长度r1设置为主板100的长度的三分之一，避免第二部分在

佩戴时入耳，进而使得陶瓷天线结构200的辐射方向性更好，以进一步保证通信质量，同时，

因第二部分在佩戴时不入耳，进一步避免了入耳衰减增大，进而保证具有较好的入耳效果。

[0031] 芯片500与陶瓷天线结构200间隔设置，即芯片500与陶瓷天线结构200不接触，避

免芯片500与陶瓷天线结构200接触设置，而导致辐射的信号出现干扰，保证了通信质量。

[0032] 喇叭线400与电池线300分别设置于顶端的边缘，以避免喇叭线400与电池线30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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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传输信号的过程中产生干扰，进一步保证了通信质量。

[0033] 在另一实施例中，主板100的宽度相同，第一部分的长度r1大于第二部分的长度r2，

也即第一部分的面积大于第二部分的面积。

[0034] 在本申请中，将第一部分的长度r1设置为大于第二部分的长度r2，避免第二部分在

佩戴时入耳，进而使得陶瓷天线结构200的辐射方向性更好，以进一步保证通信质量，同时，

可以进一步避免入耳衰减增大，进而保证具有较好的入耳效果。

[0035] 在另一实施例中，主板100的宽度相同，第一部分的长度r1与第二部分的长度r2相

等，也即第一部分的面积与第二部分的面积相等。

[0036] 在本申请中，将第一部分的长度r1设置为与第二部分的长度r2相等，以进一步避免

第二部分在佩戴时入耳，进而使得陶瓷天线结构200的辐射方向性更好，以进一步保证通信

质量，同时，可以进一步避免入耳衰减增大，进而保证具有较好的入耳效果。

[0037] 在本申请实施例的描述中，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度”、“厚度”、

“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时针”、“逆

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为便于描述相应实

施例的技术方案，而非指示或暗示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方位、以特定方位构造和操作，

不能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申请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申

请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例如各实施例之间技术特征的相互

结合，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申请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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